粤林函〔2009〕489号
关于开展我省第十九届
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
各地级以上市林业局，深圳市城市管理局，珠海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：
　　今年11月份是我省第十九届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。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构建林业生态、产业和文化三大体系，大力推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支持野生动物保护事业，现就今年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
今年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活动的主题是：保护野生动物，构建和谐社会。
二、活动内容与形式
（一）积极宣传保护理念。各地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形式，深入基层农村社区，广泛宣传保护野生动植物、湿地资源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公众保护野生动植物、湿地资源的自觉性，提高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范知识，努力营造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广泛开展普法教育。以开展法律知识竞赛、知识问答等形式，普及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、《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提高公众法制意识。
（三）积极开展主题活动。以野生动植物、湿地资源保护为主题，结合当地实际，通过举办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活动启动仪式、成果展示、标本展览、专题报告、绘画、征文比赛等活动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积极性，使干部群众增强“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”理念，把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、原生地变成自觉行动。
（四）开展执法检查行动。结合我省今年的保护候鸟行动，积极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专项执法检查行动，集中打击非法猎捕、收购、出售、加工、运输、走私候鸟等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，采取公开审判、以案释法等形式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，提高公众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危害性的认识。
三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做好宣传。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围绕发展现代林业、建设生态文明、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，进一步增强保护野生动植物、湿地资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精心组织好今年的野生动物宣传月活动。
（二）周密部署，讲求实效。各地要认真制定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工作方案，做到因地制宜，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讲求宣传效果，切实提高公众保护意识。
（三）加强交流，互相借鉴。各地要加强纵向和横向的沟通，主动联系，互相借鉴，努力开创野生动植物保护宣教工作新局面。
请各地将开展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活动的情况于12月10日前书面报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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